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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伯公照護站核銷注意事項及檔案編號對應表 
 

項目 種類 核銷資料及注意事項 編號 

核銷基本

資料及範

本 

站點核銷公文

（範本） 

1. 為方便據點作業，本府提供範本僅做為參考用，

請依據事實填寫內容。 

2. 發文日與文到日不可超過一周。 

B03 

核銷資料檢核表 請督導員檢查打勾後簽名。 B04 

站點收據 1. 本收據為文化加值加服務加值總額。 

2. 請檢查匯款資訊有無錯誤。 

3. 核章（單位圖記、理事長或負責人章、會計章、

出納章）。 

4. 如果站點沒有出納，請找他人代理蓋章，旁邊註

記「代」。 

5. 請附匯款存摺影本於後，並加蓋與正本相符及經

手人印。 

B05 

民政處核定函 請附本府民政處核定函，若遺失請於民政處官方網

站下載副本使用。 
B06 

經費核定表 1. 若遺失請於民政處官方網站下載副本使用。 

2. 核定表請使用螢光筆標示自己站點名稱。 
B07 

自行扣繳勞務所

得切結書 

1. 請注意切結書內容年分。 

2. 核章（單位小章或立案圖記、理事長或負責人

章、會計章、出納章、經手人或承辦人章)。 

3. 需填寫統一編號、地址、連絡電話、切結日期等。 

4. 需檢附扣繳憑單影本（至國稅局填寫）。 

B08 

無重複申請補助

切結書 

1. 請注意切結書內容年分。 

2. 核章（單位立案圖記、理事長或負責人章)。 

3. 需填寫切結日期。 

B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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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種類 核銷資料及注意事項 編號 

講師費領據 1. 講師費領據請避免塗改，如有金額、講師簽名塗

改之處，請核講師本人印章。其餘修蓋處請核理

事長印章。 

2. 講師費領據內容應與活動課程統計表相符。 

3. 內聘講師費上限一個鐘點一千元；外聘講師費一

個鐘點上限兩千元。 

4. 50分鐘即可算為一個鐘點，連續不休息 90分鐘

算兩個鐘點，可參考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5. 領據請註明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地

址、領取金額、蓋章或簽名、內外聘、活動種類、

活動基本資料等欄位 

6. 如單筆超過 2萬元須補扣二代健保費，在收據上

註明已扣。 

B13 

經費支出明細表

(總額) 

總額須分別列出文化加值、服務加值及兩款費用加

總。 
B09 

客家文化

活動（文

化加值）

相關表單 

客家文化活動課

程執行統計表 

請依照辦理活動時間順序填寫。 
B10 

經費支出明細表 

(文化加值) 

按照支出年分、月份及日期排序，原則上與場次順

序同。 
B09 

黏貼憑證用紙 

(文化加值) 

1. 憑證編號 A為客家文化活動，使用文化加值費，

後面數字為客家文化活動系列場次，如 A05即為

客家文化活動第 05場活動。 

2. 黏貼憑證數字部分編碼規則，為本府提供參考範

本，站點亦可依自行需求編碼，原則可區分費用

出自於何種類別課程即可。 

3. 金額可大寫數字亦可阿拉伯數字。 

4. 用途說明請備註「辦理日期+活動名稱相關費用。 

5. 金額請務必確實核對清楚。 

6. 黏貼時按照虛線黏貼，左右兩側請勿突出範圍，

如有超過範圍，請向內摺頁。 

7. 如需合併黏貼，為避免費用混淆無法辨識使用用

途，需同一系列活動才得以合併黏貼。 

8. 非核定之補助項目，不得以補助經費支用，如關

懷據點設備費、印表機耗材費、印表機租賃費、

網購運費及物流費等。 

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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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種類 核銷資料及注意事項 編號 

老幼同樂

活動（服

務加值）

相關表單 

老幼同樂活動課

程執行統計表 

請依照辦理活動時間順序填寫。 
B10 

經費支出明細表 

(服務加值) 

按照支出年分、月份及日期排序，原則上與場次順

序同。 
B09 

黏貼憑證用紙 

(服務加值) 

1. 憑證編號 B為老幼同樂活動，使用服務加值費，

後面數字為老幼同樂活動系列場次，如 B05即為

老幼同樂第 05場活動。 

2. 黏貼憑證數字部分編碼規則，為本府提供參考範

本，站點亦可依自行需求編碼，原則可區分費用

出自於何種類別課程即可。 

3. 金額可大寫數字亦可阿拉伯數字。 

4. 用途說明請備註「辦理日期+活動名稱相關費用。 

5. 金額請務必確實核對清楚。 

6. 黏貼時按照虛線黏貼，左右兩側請勿突出範圍，

如有超過範圍，請向內摺頁。 

7. 如需合併黏貼，為避免費用混淆無法辨識使用用

途，需同一系列活動才得以合併黏貼。 

8. 非核定之補助項目，不得以補助經費支用，如關

懷據點設備費、印表機耗材費、印表機租賃費、

網購運費及物流費等。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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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

活動（文

化加值）

支應項目 

講師鐘點費(01) 為宏揚客家文化，聘用講師應儘量使用客語授課，

不限年齡。 
B13 

材料費(02) 1. 材料項目須符合課程內容。 

2. 如有樂器或器材租借，可使用材料費報支，租賃

契約書需一份即可（需含活動日期）。 

3. 若購買材料，應於活動前事先購買，日期會在活

動前，若非活動前購買，請在黏貼憑證敘明原

因，並蓋理事長章。 

4. 收據一律正本，如使用副本，請在黏貼憑證敘明

原因，並蓋理事長章。 

5. 統一發票應記明事項：營業人之名稱及其營利事

業統一編號、品名及數量、單價及總價、開立統

一發票日期及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 

6. 統一發票如採電子發票開立者，依電子發票實施

作業要點規定由營業人提供或機關自行下載列

印之電子發票證明聯，均得作為支出憑證。 

7. 如使用印表機印出，看起來像影本者，請於黏貼

憑證敘明原因，並蓋理事長章。 

8. 如為「一批」時應檢附明細 

9. 請勿填寫籠統之項目：如材料費、文具費等。收

據填寫籠統名稱時應檢附明細於後，並附上照片

佐證。 

10.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廠商，需有統一編號、地址、

負責人蓋章，不可蓋通一發票專用章。 

11. 宣導、文宣品、印刷品樣張（如無則免付）。 

12. 為避免經費浮報，材料費計算方式建議以一人兩

百元方式計算。 

 

場租費(03) 1. 以公有場地優先，如使用私人場地，請於黏貼憑

證敘明原因，並加蓋理事長印章。 

2. 以不重複補助為原則，如有申請其他單位補助，

請勿申請本項經費。 

 

成果發表費(04) 1. 計畫尾聲可辦理成果發表，相關費用均可支出，

含餐費。成果發表逾用餐時間，報領餐費須依據

人數*100元報支。 

2. 宣導、文宣品、印刷品樣張（如無則免付） 

 

老幼同樂
講師鐘點費(01) 為傳承客家語言，聘用講師應儘量使用客語授課，

不限年齡。客委會鼓勵多請據點內長輩擔任講師。 
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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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服

務加值）

支應項目 

材料費(02) 1. 材料項目須符合課程內容。 

2. 如有樂器或器材租借，可使用材料費報支，租賃

契約書需一份即可（需含活動日期）。 

3. 若購買材料，應於活動前事先購買，日期會在活

動前，若非活動前購買，請在黏貼憑證敘明原

因，並蓋理事長章。 

4. 收據一律正本，如使用副本，請在黏貼憑證敘明

原因，並蓋理事長章。 

5. 統一發票應記明事項：營業人之名稱及其營利事

業統一編號、品名及數量、單價及總價、開立統

一發票日期及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 

6. 統一發票如採電子發票開立者，依電子發票實施

作業要點規定由營業人提供或機關自行下載列

印之電子發票證明聯，均得作為支出憑證。 

7. 如使用印表機印出，看起來像影本者，請於黏貼

憑證敘明原因，並蓋理事長章。 

8. 如為「一批」時應檢附明細 

9. 請勿填寫籠統之項目：如材料費、文具費等。收

據填寫籠統名稱時應檢附明細於後，並附上照片

佐證。 

10.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廠商，需有統一編號、地址、

負責人蓋章，不可蓋通一發票專用章。 

11.宣導、文宣品、印刷品樣張（如無則免付）。 

12.為避免經費浮報，材料費計算方式建議以一人兩

百元方式計算。 

 

點心費(03) 1. 報之上限為總人數*100元，本項為「點心」非正

餐，建議使用大鍋煮食，彈性較大。 

2. 相關規定同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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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接駁費(04) 1. 交通費實報實銷(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

駕駛自用汽機車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

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 

2. 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5 點規定略以，

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

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

搭乘飛機、高鐵、船舶者，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

明文件，搭乘飛機者並須檢附登機證存根；領有

優待票而仍需全價者，補給差價。前項所稱汽

車，係指公民營客運汽車。駕駛自用汽（機）車

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

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

（橋）、停車等費用；如發生事故，不得以公款

支付修理費用及對第三者之損害賠償。 

 

保險費(05) 核銷檢附資料(請自行向保險公司投保)： 

1. 保費收據(由保險公司提供；正本)。 

2. 保單(由保險公司提供；影本即可)。 

3. 要保書(投保時已核章完畢之影本)。 

4. 投保名冊（投保期間須與活動日期相符）。 

 

成果報告

書 

成果報告 按照範本填寫即可，客家文化活動及老幼同樂活動

合併為同一份。 
B14 

簽到表 1. 請區分客家文化活動及老幼同樂活動。 

2. 簽到表給學員簽名前，應事先填妥基本資料，如

課程名稱、講師、日期、時間……等。 

3. 老幼同樂活動如需以剪貼方式代替簽名，請附學

員名單，黏貼於簽到表簽名處，並於周圍蓋騎縫

章，名單部分請蓋學校印章，但人數請自行計算。 

4. 老幼同樂活動如與學校單位合作，姓名可使用挖

字方式避免小朋友個資外流，如葉○齊。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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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請區分客家文化活動及老友同樂活動。 

2. 每一場次至少兩張照片。 

3. 須附照片說明。 

4. 照片盡量採側拍寫實內容可辨識課程進行內

容，並包含講師、學員、材料等重要佐證資訊。 

5. 每一場次一面，請勿跨頁，方便查閱。 

6. 照片請使用彩色列印，如站點無彩色列印印表

機，可使用成果發表費支應印刷店影印費用，或

繳交黑白照片並將成果報告檔案轉為彩色 PDF電

子檔，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承辦人公用信箱。 

B16 

樣張 宣導、文宣品、印刷品樣張（如無則免付）  

獎師簡歷 1. 內外聘講師均需填寫講師簡歷，外聘講師每節課

1,600元以上，需檢附專業證照，如客語薪傳師

證照等。 

2. 為有效傳承客家文化，伯公照護站講師均須具備

客語授課能力。 

3. 如為社區長輩請勾選為社區長輩方塊。 

4. 請勾選授課類別「客家文化活動」、「老幼同樂活

動」，如兩者皆有授課，兩個欄位均勾選，簡歷

僅需檢附一份即可。 

B17 

 


